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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101年第 7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1年 8月 6日(星期一)下午 2時 

二、 地點：本局 19樓會議室 

三、 主席：高副局長靜遠                       記錄：吳怡芳、林紹鈞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案由一 有關共同使用報酬率收費窗口之指定一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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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局前於 99 年 10 月 19 日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下稱

本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之規定，指定 MCAT、MÜ ST 及 TMCS

等 3 家音樂著作集管團體，就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之利用型

態，訂定共同使用報酬率、分配方法及協商由其中 1 家集管

團體收費，完成期限為 101 年 2 月 10 日。 

二、案經 3 家集管團體未能於上述指定期限內完成協商，惟利用

人於上述期限到期後，已陸陸續續去函要求 3 家集管團體訂

定共同使用報酬率及單一窗口(目前統計已 637 家業者提

出)，因依法該等利用人享有免除刑事訴追之規範，故本組除

將資料轉送檢調單位外，另經連繫 3 家集管團體，該等團體

均明確表示，針對已提出申請之店家將不進行刑事訴追。 

三、因 3 家集管團體協商一直難有進展，而利用人又陸陸續續提

出申請，已對集管團體業務執行有所影響，為利 3 家集管團

體能儘速協商，MÜ ST 爰依本條例第 30 條第 3 項之規定，於

101 年 4 月 11 日向本局申請先決定收費窗口（不包括共同使

用報酬率及分配方法），以利 3 家團體後續之協商。 

四、本局受理前述申請案後，於 101 年 4 月 19 日函詢 3 家集管團

體之意見，其回復如下：(一)MÜ ST 及 TMCS 均同意共同推舉

MÜ ST 為收費窗口；(二)MCAT 則反對以 MÜ ST 為窗口，並

表示其願當窗口；另表示不宜也不必推行單一收費窗口。 

五、由於 3 家音樂著作集管團體未能就單一窗口部分達成協議，

則本局依法為指定時，應考量哪些因素？謹擬以下建議方

案，提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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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被指定之團體中多數決之意見，作為本局決定之依據，例

如本案，3 家集管團體中，已有 2 家同意由 MÜ ST 擔任，則

依少數服從多數，宜由 MÜ ST 擔任。 

(二)以被指定之團體中，就該指定之利用形態已收費之數量最多

者，作為本局決定之依據：就被指定之利用型態已收費家數

較多之集管團體，應較有進行收費及整合之能力，故宜指定

該集管團體作為收費窗口，例如本案，100 年度時 MÜ ST 授

權數量為 3516 台、MCAT 授權數量為 7287 台及 TMCS 授

權數量為 2232 台，以 MCAT 授權超過 MÜ ST 及 TMCS，故

以 MCAT 為窗口。 

(三)以集管團體之著作權專業及財務管理等專業能力，作為本局

決定之依據：由於收費窗口需代其他集管團體收費後再分

配，須具備良好之財務管理能力及透明化之管理；且共同使

用報酬率係一新制度，需具備著作權專業始能向利用人提供

充分之說明，例如本案，目前 100 年度集管團體 3 家之收益

及虧損，依整體財務狀況而言，以 MÜ ST 為最佳。 

(四)綜合判斷：綜合考量前述 3 家集管團體之意願、授權市場情

況及集管團體專業管理、財務健全狀況，擇最優者為指定對

象。 

以上，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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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陳述

意見 

 

 

 

 

 

一、MÜ ST 蔡琰儀總經理： 

(一)由於本會陸續接到利用人委託律師表示，在本項共同費率訂

定前不支付費用給本會，不得已只好申請智慧局指定收費窗

口。 

(二)MÜ ST 的分配制度最透明、也曾得到智慧局的肯定，也獲得

另一家集管團體 TMCS 的支持，故本會最適合擔任收費窗

口。 

二、TMCS 戴元彬特助： 

(一)今年 1 月 3 家集管團體已開會達成初步共識，包括收費窗口、

費率金額及內部分配比例，也做成會議紀錄，本會意見仍維

持當時會議的共識，同意由 MÜ ST 做為收費窗口。 

(二)本項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之收費較不複雜，不需要有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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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專業程度才能勝任，故如以著作權專業程度做為指定

之參考因素，3 家集管團體均應具備此專業能力。 

三、MCAT 陳榮洋顧問（詳如附件 1 書面意見）： 

(一)著作權集管團體條例第 30 條雖規定為「得」指定但智慧局強

迫指定，有違憲之虞，將申請釋憲。 

(二)著作權集管團體條例第 24 條第 7 項雖規定不得行使刑事訴

追，但第 26 條第 4 項也規定應支付暫付款，故如未提存，

應仍可進行刑事訴追。 

(三)指定共同費率之窗口依法應不需提報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

會討論，建議本會不需審議此議題。 

(四) MÜ ST 所提申請理由係稱利用人主張不付費，但未訂定共同

費率前應僅集管團體不能刑事訴追，並無不付費之依據。 

(五)依著作權集管團體條例第 30 條規定，智慧局介入決定的前提

是要先協商，協商不成時才能申請。剛剛提到本年 1 月份曾

召開一次協商，係由 MÜ ST 前總經理召集的會議，協商的人

已辭職，且其表示需待其董事會通過再通知其他集管團體、

也未通知，不能算數，故其僅是交換意見後的備忘錄、非決

議。因此，尚未經過協商前即申請智慧局決定，並不合法。 

(六)智慧局在本次會議提出決定單一窗口應考慮的因素，但早應

訂定相關標準，而非臨時才提出這些考量因素請著審會決

定。所提考量因素中，第一係多數決，但涉及自己利益者應

迴避，不能自己選自己，故並不合理；所稱 MÜ ST 財務管理

較好一節，該會今年 7 月 4 日會員大會並未通過其財務報

告，顯示其財務有問題，而 MCAT 財務非常透明，會員大會

都是鼓掌通過，代收窗口帳務相當透明，故誰都有能力可以

擔任窗口；另一因素係以所收台數多者來衡量，MCAT 所收

台數高於 MÜ ST 及 TMCS 兩家的總合，這才是最重要的衡

量因素，顯示其最具有收費、整合能力，較為合理。MCAT

今年所收台數一定超過 1 萬 2 千台，如果收費窗口沒有保證

台數、收得較少，並不妥適。 

(七)綜上，因本案並未經協商、不符合申請要件，建議今天會議

不予決定，最好由智慧局來召開協商會議或列席會議，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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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破裂才能申請；即使認為符合申請條件，本會認為智慧

局所列的考量因素並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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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勝珍委員：請問 MCAT，100 年授權的數量有 7287 台，明

顯高於另兩家團體，為何虧損的金額仍有 1000 多萬？ 

二、MCAT 常務董事簡立：100 年的虧損，有一部分是為了推廣

宣傳著作權，製作發送了一些唱片 CD，這筆支出是為了將來

收取更多費用，算是一種投資，但這部分投資不能當做資產

項目，只好列為虧損，並非經營不善所造成的損失；此外，

三合一的運作很單純，以財務管理的理由做為選擇窗口的依

據，並不適當。 

三、李信穎委員：MÜ ST 與 TMCS 從 98 到 100 年的支出都維持穩

定，為何 MCAT 在 100 年度的支出幾乎是前兩年的 1.5 倍？ 

四、MCAT 常務董事簡立：智慧局發文給我們的資料數據有誤。 

五、智慧局孫玉達科長：發文資料之數據有誤，會場已更正新資

料，委員所根據的是更正之資料。 

六、金世朋委員：財務管理的問題是討論指定窗口中非常重要的

參考依據。儘管新舊表格中收益和支出的數據不同，但虧損

的金額同樣是 1,200 多萬，這是極嚴重的問題，集管團體是非

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的概念是來自於政府會計，政府會計

則是源自於平衡預算概念，原則上不應該造成任何虧損，因

為如果現金流量不夠，權利人的分配金額會被挪用，會影響

權利人之權益。不應把這個問題的核心轉移，重點還是虧損

1,200 多萬。 

七、MCAT 常務董事簡立：如果收入不敷支出使用或現金挪用代

表財務管理上有問題，則 MÜ ST 去年花了 1 億 8 千萬買了一

棟房子，這筆錢是借用或是挪用？在正式的大會紀錄裡至今

沒有答案。亦即，如把每件事都嚴格考驗的話，則 MÜ ST 花

了 1 億 8 千萬買房子這件事，也應列入考慮，兩相比較下才

有意義。 

八、李瑞斌委員：請問 3 家集管團體，在協商成為單一窗口的過

程中，是否曾討論共同收費之後續問題？例如：利用人與 1

家團體還是 3 家團體簽約？合約是 1 份還是 3 份？利用人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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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給單一窗口還是 3 家團體？發票如何開？請教 3 家團體在

決定單一窗口及共同費率後之後續實際執行面，是否有初步

的結論？ 

九、MÜ ST 蔡琰儀總經理： 

(一)1 月份本人尚未到任，故是否有談到這些細節、並不清楚，

但 1 月份之後 3 家團體並未再討論上述問題。 

(二)本會 7 月 4 日會員大會未通過係因音圓案訴訟之問題；另關

於買房子一事，係經過會員大會通過才購置，不論如何，本

會在收入上仍是獲利，希望今天會議不要偏離議題。 

十、MCAT 陳榮洋顧問：單一窗口須先經過協商，真正協商不成

才進入申請指定程序，目前尚未經過協商，MÜ ST 便申請指

定。如有協商，應討論包含簽約、付費、發票、保證多少數

量等配套措施，大家才能決定單一窗口，故李委員之問題顯

示目前 3 家團體仍須先協商。 

十一、TMCS 戴元彬特助：今年 1 月 4 日之會議雖僅就大方向（包

括費率金額、誰擔任窗口、分配比例等）作成共識，會議中

被推舉擔任窗口之 MÜ ST 提出，作為單一窗口必須完成受

理、授權、事後分配等行政作業，故會向其他兩家團體收取

3%的服務費。依單一窗口制度之精神，利用人只要向單一窗

口申請，便可一次得到 3 家團體之授權，即其申請、授權、

支付使用報酬之對象，應是擔任該單一窗口之團體。另有關

開發票的問題並不困難，舉 MÜ ST 為例，若其向利用人收取

100 元，MÜ ST 則開 100 元發票給利用人，其後做內部分配時，

另兩家團體分配到多少金額、便開多少金額的發票給 MÜ ST。

就簽約問題，應是利用人與單一窗口簽 1 份約即可；若是簽 3

份合約、分別付費用給 3 個團體，則失去單一窗口的意義。 

十二、李瑞斌委員：若只簽 1 份合約，以 MÜ ST 為例，由 MÜ ST

與利用人簽約時，同時將本身、MCAT 及 TMCS 管理的權利

也授權出去，但其他兩家團體與其會員間之管理契約，是否

允許授權給 MÜ ST？若無，是否於執行部分應做補強？另就

開發票問題，MÜ ST 開一張包含 3 家權利金總額之發票給利

用人，其他兩家團體再以其從 MÜ ST 實際獲得金額、開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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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MÜ ST，其中是否因手續費而使權利人可分配之權利金減

少（手續費加上各家團體之管理費）？是否會有多重稅金問

題？均應予以考量。 

十三、章忠信委員： 

(一)李委員上述之問題很有價值，但無須於今日會議討論，其已

涉及 3 家團體協商之實質內容。若有需要，智慧局可作行政

指導，而財稅單位也可作行政協助。將來 3 家團體進行協商

時，上述問題可做為參考。 

(二) MCAT 代表提出目前並未協商，所以不能申請智慧局決定，

但智慧局既已指定並訂協商期限，則若 3 家團體都未進行協

商，是否即不能申請決定？解釋上應將不協商也視為協商不

成，否則按照 MCAT 說法只要 3 家團體不協商，便不能申請

智慧局決定，這並非立法之本意。 

十四、MCAT 常務董事簡立：MCAT 一直展現積極協商的誠意。

今年初在 MÜ ST 辦公室協商，但前任總經理代表性不足，在

會場上不能做決定，要回去報備董事會，不像本會的董事長

親自處理，且得到董事會的授權具有代表性。MÜ ST 代表不

能做決定，回去後也沒有結果，是造成協商不成的原因，並

不是 MCAT 不願意協商、或阻礙三合一窗口之進行。 

十五、章忠信委員：今日會議不需要去討論為何 3 家集管團體協

商不成，我只是要澄清，所謂完成協商，不在於協商，而在

於完成，也就是說時間到了，不管有沒有協商，都不影響主

管機關後續的行政程序。 

十六、金世朋委員：剛才李委員提到有關單一窗口稅的問題，這

個問題非常單純，並不會增加任何稅的負擔，在現在加值型

營業稅的情況下，不管是 1 家先開發票後再分給兩家，或 3

家分別開發票，都不會增加稅賦費用，稅的問題並不會成為

一個阻礙，費用也不會增加。集管條例第 30 條的立法意旨，

主要的目的是給利用人方便，且團體成本會減少，而不是增

加成本。 

十七、蕭雄淋委員：我贊同章委員的意見，也就是說集管條例第

30 條第 3 項的「協商不成」，是指期限到了、而沒有協商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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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所以本案協商不成的要件，已經構成。問題是，按照集

管條例第 30 條第 3 項的規定，是由任一集管團體向主管機關

申請決定，而按照集管條例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內容應

該是包含共同使用報酬率及使用報酬分配方法等等。今天

MÜ ST 要求先指定單一窗口，想請教 MÜ ST，如果先指定了，

則單一窗口要如何來運作？難道還是按照原來的費用替兩家

收費嗎？如是，恐與集管條例的精神不符。請 MÜ ST 說明。 

十八、MÜ ST 蔡琰儀總經理：這個部分無法回答，應是主管機關

的權責。 

十九、蕭雄淋委員：因為 MÜ ST 申請先指定單一窗口，假設最後

決定由 MÜ ST 擔任單一窗口，但 3 家團體仍無法協商一個共

同使用報酬率時，要如何處理？因此，MÜ ST 申請指定單一

窗口，是不是可以把使用報酬分配方法、共同使用報酬率也

順便提出來。因為這個部分，智慧局也有權利去決定。 

二十、李瑞斌委員：我也同意不應只決定一個單一窗口，而其他

的配套都不談，包括共同費率及如何分配，此 3 項目是要共

同討論出來的，也會牽涉到後續與利用人合約要如何簽訂等

問題。 

二十一、官朝永委員：之前討論在爭議到底有無協商，我認為不

妨由智慧局邀請 3 家團體來進行協商，請 3 家團體各自提出

一個企劃案，包括費率如何訂定、收取的成本要如何分攤，

提給智慧局參考，大家再去協商、整合出來，這樣可能比較

有建設性。 

二十二、徐則鈺委員：法條規定是協商不成時，集管團體才向著

作權專責機關申請決定。但各集管團體代表似乎連是否有協

商這點都沒有共識，MÜ ST 認為協商不成所以提出申請窗口，

TMCS 發言表示已有一定共識，MCAT 認為根本就不算協商。

請問 MÜ ST 依集管條例第 30 條向智慧局申請決定時，有無附

上會議紀錄或其他判斷有無協商事實的文字紀錄？ 

二十三、TMCS 戴元斌特助：今年的 1 月 4 日開會的會議記錄已

送交智慧局參考。會議中就指定窗口、共同費率金額、內部

分配比例均達成初步共識，並作成紀錄，3 家協會代表也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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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詢答 

 

 

 

 

 

 

 

 

 

 

 

 

 

 

 

 

 

 

會議記錄簽名，只是當時主席 MÜ ST 朱總表示需於會後經過

董事會同意。因此，最初內容是有共識的，只是會後各協會

有不同處理方式，本案才延宕至今仍未定案。 

二十四、陳柏華委員：若 3 家集管團體無法就本案達成共識，甚

至連是否有進行協商都仍具爭議，公權力若要介入的話也會

訴訟連年、拖延時間。建議有意願要擔任共同收費窗口的集

管團體，可提出企劃書爭取主管機關支持，包含收費方式、

分配方法以及其他具體的配套措施，例如信託專戶或履約保

證，否則就財務報表來看 MCAT 比較吃虧，當然各團體若能

事前磋商合意會更好。 

二十五、黃金益委員： 

(一)本項共同使用報酬率等事項明定應於 101 年 2 月 10 日完成協

商，期限屆至未完成，各集管團體卻都不認為是自己的責

任，而是政府的責任。依照法律規定，未於期限內完成協商

則政府即有介入決定的空間，TMCS 表示就使用報酬金額與

分配方法等曾有決議，即便各團體就該決議未有下文，但仍

具重要參考價值，建議智慧局應該瞭解最後協商內容為何。 

(二)如果主管機關要進入決定程序，理論上不是決定窗口，而應

就 3 個配套機制都進行決定，縱 MÜ ST 來函只申請決定窗

口。目前唯一的影響就是免除刑事訴追，造成的影響不大，

那未來團體必然還是不會協商。則主管機關要達成行政目的

的第一個選擇就是同時決定 3 個配套措施，或是下一個新的

負擔處分，讓應該達成協議卻不願意達成協議的人負擔惡

果。 

二十六、楊碧村委員：不應該只考慮權利人的問題，也要考慮利

用人的問題。當初修集管條例、要有單一窗口的制度，是為

了讓利用人便利取得授權。依目前狀況來看，3 家集管團體要

協商是有困難的，既然集管條例已立法通過單一窗口的制

度，智慧局應依據現行法令貫徹單一窗口之執行，不要任由 3

家集管團體拖延，因此團體間如無法順利協商出共識，應該

由智慧局決定，而且配套措施要健全，所以 3 家集管團體應

該要有完整配套的規劃，且一定要考量利用人的立場，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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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提出刑事告訴來擾民。 

※3 家集管團體代表退席。 

 

 

 

 

 

 

 

 

 

 

 

 

 

 

 

 

委員討論 

 

 

 

 

 

 

 

 

 

 

 

 

 

 

 

 

 

一、張玉英委員：本案 MÜ ST 只針對「單一窗口」部分向本局申

請決定，並未對另二項之「共同使用報酬率」、「使用分配方

法」提出申請，如以其此種申請不符集管條例第 30 條之規定，

予以駁回，各位委員對此法律見解是否支持？ 

二、著作權組吳怡芳秘書：本案情形是集管團體 3 項都未談成、

但只申請其中 1 項、並無實益，而認為應 3 項同時申請，並

以此作為駁回的理由。但假設集管團體已自行協商決定其中 1

項，另 2 項無法達成協議而申請本局決定時，是否仍應以 3

項均應同時申請做為理由、而駁回其申請？ 

三、章忠信委員：我認為這 3 項是同一件事，亦即集管團體應就

該 3 項都要提出答案（方式、作法），缺任一項就是沒有答案，

若團體僅擇其中 1 項、2 項來談，其他談不成的才丟給智慧局

決定，並不符合集管條例第 30 條的立法精神。未來智慧局在

作決定時，應考量其已完成協商之部分，但不受拘束，因為

針對任一項作出決定，會影響到另外 2 項，所以集管團體間

若已談成 2 項，本局針對第 3 項作出決定時，亦可改變另外

的第 1 項及第 2 項，因為這 3 項是綁在一起的。 

四、著作權組孫玉達科長：請教章委員，如集管團體僅申請其中 1

項，本局應受理並同時決定該 3 項？還是以集管團體沒有同

時申請 3 項為理由，而據以駁回，俟未來集管團體同時提出 3

項申請時，再予受理？ 

五、章忠信委員：這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如協商不成又未向智慧

局申請決定時怎麼辦？ 

六、張玉英委員：如未申請智慧局不能逕行決定，但超過指定期

限仍協商不成，利用人請求訂定後可免除刑事責任，對集管

團體不利。 

七、章忠信委員：集管團體不僅是權利人團體，也有社會責任，

法律既已要求訂定共同費率及窗口，即應協商完成，如其不

協商，超過指定期限，即應承擔此不利益。因此，建議如協

商不成、又未 3 項同時申請時，就讓它維持現況。如只申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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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討論 

 

 

 

 

 

 

 

 

 

 

 

 

項，個人認為不要解釋成其欲申請 3 項較妥。 

八、黃金益委員：建議本案有兩種作法，一是如前所述，應 3 項

一起申請，只申請 1 項即駁回；另一種更積極的作法是，在

已其超過指定期限仍協商不成的前提下，在一定的期限內命

申請人補申請其他兩項，如未補正，即逕予就其他兩項一起

作決定。 

九、章忠信委員：著作權專責機關逕予作決定之法律依據為何？

如無，恐無法就未申請之項目一併作決定。 

十、張玉英委員：本案 MÜ ST 只申請決定單一窗口，並未包含其

他兩項的意思是明確的，如依集管條例第 30 條規定，3 項需

同時申請，則本案即應予以駁回。固然可依黃委員之意見請

MÜ ST 補正，但其並未要主管機關決定費率等其他兩項，並

不是補正的問題。 

十一、著作權組孫玉達科長：MÜ ST 曾表示，如能先決定單一窗

口、再由該窗口出面召集協商其他兩項，較有正當性。 

十二、張玉英委員：但依目前情形，縱決定了窗口也很難繼續協

商後續兩項、並不可行。 

十三、李瑞斌委員：我也認為不應切割，3 項應一起決定。 

十四、陳柏華委員：如以程序駁回其申請，是否應依行政程序法

規定限期令申請人補正？ 

十五、張玉英委員：本案如做出駁回申請之不利行政處分，將按

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是否需讓申請人補正，內部會再

研議。 

※章忠信委員書面意見詳如附件 2。 

決議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30 條第 3 項規定「前項協商不成時，

任一集管團體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決定」，係指第 2 項之「經

指定之集管團體，應協商訂定共同使用報酬率及其使用報酬分配方

法，並由其中一個集管團體向利用人收取」，係屬同一事項，不得

切割其中任何一項單獨向智慧局提出申請。故本案 MÜ ST 僅申請

決定收費窗口、未包含共同使用報酬率及分配方法，不合前述規

定，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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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智慧財產法院撤銷本局 100 年 5 月 2 日智著字第 10016001381 號關

於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 ST)個別授權(含演唱會劇場演

出..等)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之「單曲授權費率」行政處分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局前於 100 年 5 月 2 日以智著字第 10016001381 號函審定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 ST)個別授權公開演出之

情形（含演唱會劇場演出...等）之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包

括「概括授權費率」及「單曲費率」(詳附件 1)。 

二、 嗣後 MÜ ST 不服前述處分中有關「單曲費率」之審定結果，

先針對「單曲費率」之部分於 6 月 3 日提起訴願，在訴願審

議期間，又於其 7 月 8 日所召開之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中，通過廢止前述演唱會費率中之「單曲費率」部分，並函

送本局備查。雖然 MÜ ST 已針對前開「單曲費率」部分提

起救濟，惟因訴願不停止執行，故本局審定之費率仍屬有

效，本局即援引集管條例第 25 條第 7 項之規定，以 100 年

8 月 4日智著字第 10000075750號函不予備查MÜ ST廢止該

單曲費率之決議(詳附件 2)。 

三、 針對 MÜ ST 不服上開處分關於單曲費率之部分，經本部於

100 年 11 月 1 日以經訴字第 10006105420 號函為「訴願駁

回」之決定。MÜ ST 仍表不服，遂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

訴訟，智慧財產法院於 101 年 5 月 31 日以 100 年度行著訴

第 2 號判決，撤銷本部訴願決定及本局原處分關於「單曲授

權費率」部分。 

四、 智慧財產法院對於本案之判決，主要認定本局於系爭處分書

記載「單曲授權費率不准變更，仍應適用 99 年 8 月 12 日

MÜ ST 變更公告前之費率」屬於違法處分，理由如下： 

(一) 依據處分書「單曲授權費率不准變更，…」之文意，認定

本局處分是禁止 MÜ ST 實施該項新公告費率，而非變更該

單曲授權費率。 

(二) 依集管條例第 25 條第 8 項規定，集管團體於所公告之費率

有違反法律規定或無法律依據收取使用報酬，方得禁止其

實施，本局處分書未具體敘明 MÜ ST 有何違法或無法律依



12 

 

 

 

 

 

 

 

 

 

 

 

 

 

 

 

 

 

說明 

 

 

 

 

 

 

 

 

 

 

 

 

 

 

 

 

 

 

據收取使用報酬之情事與理由。 

(三) 本局答辯是依集管條例第 25 條第 4 項規定變更 MÜ ST 新

公告費率，只是處分結果與原費率同，惟法院認為未於處

分書中敘明其法律依據，且就處分書中就個別授權公開演

出之情形（含演唱會劇場演出..等）營利性質之費率，二項

費率(一)與(二)之用語明顯不同，所以非屬變更新公告費

率。 

(四) MÜ ST 於 99 年 8 月 12 日公告之新費率，舊費率因新費率

公告已失其效力，新公告費率於審議決定前仍為有效費

率，本局處分命其不准變更仍應適用變更公告前之舊費

率，亦即處分要求適用失效之費率，於法有違。 

五、 針對前揭智慧財產法院判決，本局考量下列因素，決定不予

提起上訴： 

(一) 上訴之可能性：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應以判決違背法令始

得為之，參酌行政訴訟法第 243 條規定，應有判決理由不

備或理由矛盾等相關情事，本案顯然係法院與本局針對處

分書文字之解釋不同，屬法院解釋法令自由心證之範疇，

尚難具體指陳該判決違背法令。 

(二) 單曲與概括授權費率價差頗大：自系爭單曲費率處分作成

後，因每首歌曲之單曲費率最高金額為 1,800 元（流行音

樂每首詞、曲及編曲每演出一次各收新臺幣 400 元，演出

場地座位在 500 人以上時，加新臺幣 200 元），有利用人

即要求 MÜ ST 應以系爭單曲費率授權，造成高收入之大型

演唱會，與中小型演唱會均付相同之單曲費率，恐有不公

平之情形。例如王菲 100 年臺北演唱會，若以原處分之概

括授權費率計算，每首歌曲平均單價為新臺幣 27,131 元，

而以單曲授權費率計算，每首歌曲單價為 1,800 元，二者

相差約 15 倍，對權利人之權益影響重大，對費率之公平

性，仍有再商榷考量之餘地。 

(三) 處分之時效問題：按集管條例第 25 條第 6 項及第 7 項規

定，系爭處分自 99 年 9 月 12 日起生效，三年內不得變更

該費率，所以 102 年 9 月 12 日起 MÜ ST 得重新公告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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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率。 

六、 由於有關 MÜ ST 單曲部分已經智慧財產法院撤銷，嗣後本

局經考量後未提出上訴，故本局仍應就利用人所提單曲費率

部分續行審議。惟因 MÜ ST 於 100 年 7 月 8 日召開該會第 6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並於該次會議中決議刪除個別授權「單

曲授權」費率，則 MÜ ST 單曲費率部分即已不存在，另因

演唱會費率係屬個別授權費率而非概括授權費率，故並不適

用集管條例第 24 條第 2 項應訂單曲費率之事項，是則本案

MÜ ST 廢除單曲計費，尚無違反法令之規定。 

七、 綜上，本案擬提請諮詢事項如下： 

MÜ ST 業已刪除單曲授權費率，故本案單曲授權費率之標

的已不存在，另國際集管團體組織如 CISAC、越南集管團

體 VCPMC 等皆表示系爭單曲授權費率過低，不符國際市

場現況，且本案之概括費率：「以娛樂稅申報表所列收入總

額之 2.2%為該場次使用報酬之總額，再按 MÜ ST 管理之曲

目數占總曲目數之比例計費。」已含有單曲之精神，故本

局不再增訂本案之單曲授權費率，並以利用人申請之標的

不存在而予以不受理？ 

以上，提請 討論。 

決議 

本案個別授權費率：「以娛樂稅申報表所列收入總額之 2.2%為

該場次使用報酬之總額，再按 MÜ ST 管理之曲目數占總曲目數之

比例計費。」已含有單曲之精神，故本局不再增訂本案之單曲授

權費率。 

七、 散會：下午 4時 
 


